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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建设工程投资评审规定 
 

（2014 年 6 月 3日十二届党委第 79 次常委会审议通过，2017

年 7 月 12日十二届党委第 228次常委会审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学校建设工程投资评审，合理控制

工程造价，确保建设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直

属高校建设工程管理审计的意见》（教财[2016]11号）和国家

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建设工程投资评审，是指在建设工程

开工前对建设标准、投资计划、设计概算等进行评审。 

第三条  建设工程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功能需求的前提下，

应加强造价管理，明确造价控制目标，做到以投资计划控制设

计概算，设计概算控制施工预算。 

第四条  学校设立建设工程投资评审小组（以下简称投资

评审小组）负责投资评审工作，投资评审小组下设办公室作为

日常办事机构，投资评审办公室设在审计室。 

第五条  各类新建、修缮工程（以下统称建设工程）投资

计划、申报材料外报前，应经过学校投资评审。各类建设工程

项目列入学校预算前，应经过学校投资评审。 

    第六条  本规定适用于学校 50 万元（含）以上的建设工

程。投资评审小组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可调整该评审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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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投资计划评审 

第七条  工程管理部门应按年度提出各项建设工程投资

立项报告，包括校内规划审批情况、拟建项目规模、功能要求、

建设标准、投资计划等，报投资评审办公室。 

第八条  使用单位应提出初步的建设项目功能需求报告，

报工程管理部门、投资评审办公室。 

第九条  投资评审办公室对投资立项报告进行初审，报投

资评审小组。 

第十条  投资评审小组对申报项目功能需求、建设标准、

投资计划等进行评审，提出评审意见。 

第十一条  投资评审办公室对 1000 万元以下室外工程和

小型工程进行评审，提出评审意见。 

第十二条  工程管理部门应根据经批准的投资计划按照

国家有关要求办理校外立项审批手续。 

  

第三章 设计概算评审 

第十三条  工程管理部门根据经批准的投资计划按照限

额设计的原则组织设计招标，并在设计招标中予以明确。工程

管理部门应加强设计管理，进行优化设计，避免因设计深度不

足造成投资失控。 

第十四条  使用单位应提出深化的建设项目功能需求报

告，报工程管理部门、投资评审办公室。 

第十五条  工程管理部门、使用单位等应对设计方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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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 

第十六条  工程管理部门应对设计概算进行审核，1000

万元（含）以上的设计概算经审核后报投资评审办公室，投资

评审办公室审核后，报投资评审小组审定。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学校建设工程投资评审办公室负责解

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经经 2017年 7月 12日十二届党委第 228

次常委会审议通过，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北京大学建设工程

投资评审规定》（校发[2014]129号）同时废止。 

 

 

 

 

 

 

 

 

 

校内发送：全校各单位、学校领导班子成员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2017 年 7月 14日发  

（主动公开） 


